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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八菱科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12

月27日（星期五）15: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2月

26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瑜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

出席董事7人（其中杨经宇先生、潘明章先生和卢光伟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由于公司2024年产品订单增加，为满足公司生产供货需求，公司对产品配件的采购量相应增加，所

以公司拟增加2024年度与南宁全世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800万元。同时，新

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八菱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30万元。 增加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将从9,330.00万元增加至10,

1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8）。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顾瑜女士和杨经宇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事前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提起诉讼暨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转让广西华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三、备查文件

1.�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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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案件目前尚未获得正式受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为原告；

3.�涉案的金额：共计人民币约2.8亿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件尚未审理，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提起诉讼暨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转让广西华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相关

协议的议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件尚未获得正式受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与广西华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纳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某定、陆某青夫妇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并于

2020年6月8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在华纳公司分配给公司分红款6680万元的前提下，公

司将所持有的华纳公司43.65%的股权以1.71亿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某定、陆某青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各

方于2020年7月完成该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公司持有的华纳公司43.65%的股权变更登记到

黄某定夫妇指定的广西国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汉公司）名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

年1月31日、2020年6月9日和2020年7月1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5)、《关于出售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和《关于出售参股公司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

公司与华纳公司已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委托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以2019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

华纳公司进行了审计和评估。 根据当时的审计、评估结果，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华纳公司合并报表所

有者权益为501,648,463.90元， 净利润为-46,445,423.65元， 全体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55,

665.32万元，公司持有的43.65%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24,297.91万元。 公司在获得分红款6,680万元

的基础上，双方据此以17,1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格签订了协议，公司一共获得23,780万元。

税务机关2024年对公司进行税务事项检查过程中，发现华纳公司2019年度存在两份不同的审计报

告。 即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华纳公司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于2022年4月20

日出具了新的2019年度审计报告。 该审计报告载明华纳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的所有者

权益为495,764,963.66元，合并净利润为10,663,561.18元。与股权转让时华纳公司的2019年度审计报

告相比较，其所有者权益减少约588万元，净利润增加约5,710.90万元。

由于华纳公司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变更了财务数据， 导致两份审计报告的财务数据存在重大差异，

净利润相差约5,710.90万元。 公司认为，黄某定、陆某青作为华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意提供不实财

务报表和财务资料，误导公司和中介机构，进而误导公司以低价出让股权，构成欺诈。 为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以黄某定、陆某青夫妇及国汉公司为被告，华

纳公司为第三人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转让华纳公司股权的相关协议，返还公司原持有华

纳公司43.65%的股权及附属权益并赔偿损失。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外，公司及控股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提起诉讼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的正当举措，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审理，故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通过诉讼方式请求撤销转让华纳公司股权相关协议，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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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盛达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2024年度与公司参股公司南宁全世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世泰）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9,330.00万元（不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4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为7,987.75万元，其中向关联人采购商品发生金额为4,757.06万元。

由于公司2024年产品订单增加，为满足公司生产供货需求，公司对产品配件的采购量相应增加，所

以公司拟增加2024年度与全世泰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800万元。同时，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柳州八

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八菱）与公司参股公司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八菱） 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30万元。 增加后，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将从9,

330.00万元增加至10,160.00万元。

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顾瑜女士和杨经宇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调整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原预计金

额

增加金额

增加后预计

金额

2024年1-11

月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全世泰

水室、气室、暖风

机配件、导风罩及

其他配件

成本加成 5,000.00 800.00 5,800.00 4,757.06 4,536.82

向关联人

销售商品

全世泰 塑胶材料等 成本加成 4,000.00 0.00 4,000.00 2,959.06 3,349.67

向关联人

出租资产

全世泰 出租厂房

参考市场

价格

160.00 0.00 160.00 145.71 155.53

向关联人

提供水电

全世泰 水电

参考市场

价格

140.00 0.00 140.00 100.60 118.8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全世泰

后勤物业管理服

务

参考市场

价格

30.00 0.00 30.00 25.32 27.47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重庆 八

菱

人工

提供劳务

产生的费

用均有重

庆八菱承

担

0.00 30.00 30.00 0.00 0.00

合计 9,330.00 830.00 10,160.00 7,987.75 8,188.29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全世泰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宁全世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6902436311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高新开发区高新大道东段21号

法定代表人：赵维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07月15日

营业范围：汽车塑料件、金属件的制造、加工、销售；普通货运（凭许可证经营）、机器设备租赁。

截止2024年9月30日，全世泰总资产2,276.66万元，净资产2,027.01万元。 2024年1一9月，全世泰

实现营业收入3,683.99万元，净利润268.7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全世泰系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全世泰49%的股权，公司董事长顾瑜女士担任全世泰的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全世泰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全世泰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

（二）重庆八菱的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21925903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长福路200号

法定代表人：邓毅学

注册资本：888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22日

营业范围：生产、销售工程塑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精密塑胶及制品、汽车配件产品及

装配；其他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装配；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截止2024年9月30日，重庆八菱总资产67,224.54万元，净资产34,592.71万元。 2024年1一9月，重

庆八菱实现营业收入66,569.61万元，净利润7,592.7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重庆八菱系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重庆八菱49%的股权，公司董事长顾瑜女士担任重庆八菱

的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规定，重庆八菱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重庆八菱自成立以来依法存续经营，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全世泰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全世泰之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在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 交易定价原则

是以市场化为原则，如有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市场变化及

时调整；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协商确定最终结算价格。 其中，

公司向全世泰出租厂房并收取租金、水电费及物业管理费的定价原则是参考市场价格，每月按实际发

生额结算；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全世泰销售原材料、采购商品的交易定价是由双方根据成本加上合理

的利润协商确定的公允价格，每月按销售、采购的实际发生额结算。

（二）重庆八菱的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重庆八菱因生产任务多，人工紧缺，一时无法招到足够人员，特向柳州八菱求援，柳州八菱临时委

派员工前往重庆八菱支持生产，所产生的费用由重庆八菱承担。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全世泰是汽车塑料件的专业生产厂家，2009年以来一直为公司供应注塑件产品， 与公司形成了成

熟稳定的业务合作模式。 为了保持供货的稳定性，公司2024年继续向全世泰采购水室、气室、暖风机配

件、导风罩及其他配件用于公司产品生产。 由于公司2024年产品订单增加，为满足公司生产供货需要，

公司对产品配件的采购量相应增加，所以拟增加对全世泰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

由于重庆八菱2024年产品订单增加，进入旺季后生产任务繁重，用工紧张，招聘困难，短期内难以

满足用工需求，所以柳州八菱临时委派部分员工前往重庆八菱支援生产，所产生的费用由重庆八菱承

担。

公司与各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满足生产经营需求，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也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4年12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

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根据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调整，关联交易定价方式符合市

场化及公允原则，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

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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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466弄1号晶科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7

普通股股东人数 5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339,374,1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339,374,1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57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574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0,005,201,71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9,721,264股，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瑞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34,644,373 98.5730 102,578,845 1.3976 2,150,896 0.0294

2、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75,704,185 98.8674 2,444,545 0.8766 713,812 0.256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336,160,633 99.9562 2,510,847 0.0342 702,634 0.009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度授信及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74,132,

801

62.4439

102,578,

845

36.7847

2,150,

896

0.7714

2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75,704,

185

98.8674

2,444,

545

0.8766 713,812 0.2560

3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

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275,649,

061

98.8476

2,510,

847

0.9003 702,634 0.25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至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晶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饶市卓群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

市润嘉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卓领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卓领贰号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凯泰

企业管理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凯泰贰号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饶市佳瑞企业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对议案2进行了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马臻徐芳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

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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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公司，被担保人中无公司关联方。

● 本次担保发生额： 公司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6.5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29.86亿元。

● 本次公告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本次公告担保已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16.5亿元，具体如下：

1、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晶科”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

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敞口人民币6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2、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晶科”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授信期限不超过2年，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3、安徽晶科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

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4、安徽晶科向招商局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债务本金为人民币3亿元，担保额度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5、山西晶科能源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晶科”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申请授信敞口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

元，公司为上述敞口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信期限不超过1年，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亿元，具体以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授信

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为下属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子公司之间预计提供担保额度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53.31亿元，在担保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公司管理层调整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的

担保额度（含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人对上述担保额度预计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授信及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

根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为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要，保证其业务顺利开展，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上述

担保额度基础上，增加126.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金融机构批复为准。上

述增加后的担保额度的授权事项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本次公告的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晶科能源（上饶）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西省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3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7日

营业期限：2020年4月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铸锭、多晶硅片；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和光伏应用系统的研发、加工、制造、安装和销

售；太阳能原料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述应用系统用电子产品、太阳能建筑装饰材料、太阳能照明设备的设计、鉴证咨询、集

成、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上饶晶科63.22%的股权，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持有36.78%的股权。

上饶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上饶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43,898.38 1,637,855.57

负债总额 1,184,995.57 1,076,193.39

资产净额 558,902.81 561,662.18

2023年（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61,295.07 2,451,923.17

净利润 127,034.45 645.59

2、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龙兴大道与乳泉路交叉口东北角1号

法定代表人：陈经纬

注册资本：10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9月3日

营业期限：2021年9月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

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安徽晶科75.14%股权，合肥东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晶科24.86%股权，安徽晶科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安徽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安徽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3,256.35 628,434.91

负债总额 528,416.48 352,850.95

资产净额 254,839.87 275,583.96

2023年（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59,358.62 551,042.15

净利润 67,284.26 19,919.78

3、山西晶科能源智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潇河产业园金谷路36号中小企业产业园1-02号厂房201室

法定代表人：徐伟平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6月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山西晶科为公司持有100%股权比例的全资子公司。

山西晶科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山西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63.42 367,200.35

负债总额 8,457.96 351,306.66

资产净额 -2,394.54 15,893.69

2023年（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33,388.74

净利润 -3,394.54 -10,712.7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为上饶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

所有应付的费用。

（二）关于为安徽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合同项下具体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范围：合同项下所产生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三）关于为山西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山西晶科担保的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满三年止。

3、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拍卖费、差旅费

等，但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要求必须债权人承担的费用除外）；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它款项，法律法规及监

管规定不应当由债务人承担的费用除外；保证人在担保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不应当由保证人

承担的费用除外。

四、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资金需要，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

备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中：国资股东对外担保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剩余少数股东无提供担保的能力，

同时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上述担保均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融资担保均为满足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经营需要， 有利于促进公司子公司业务开展， 均为向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风险整体可控。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的

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亿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429.86亿元，上述额度分别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及总资产的比例为125.10%、32.54%，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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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

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

7、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主持。

8、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425名，代表股份数量为2,267,

275,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0484%。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3人，代表

股份数量为1,400,019,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19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1,422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867,256,2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88%；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424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867,275,3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29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雷萌先生和刘洁女士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

情况，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

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6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43％；反对3,104,8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0％； 弃权1,10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063,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43％； 反对3,

104,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0％；弃权1,107,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及资金受托支付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

400,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82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1％；反对3,545,92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9％； 弃权902,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827,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71％； 反对3,

545,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89％；弃权90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1％。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2,150,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0％；反对4,147,2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9％；弃权977,5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2,150,5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91％； 反对4,

147,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2％；弃权977,526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0,92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99％；反对5,314,4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4％；弃权1,0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0,924,29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77％； 反对5,

31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28％；弃权1,03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3,3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8％；反对2,883,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弃权1,04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348,4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72％； 反对2,

883,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5％；弃权1,04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

2、《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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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7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7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天山西路799号舜元科创大厦二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浩樑先生因公无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

张韵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1,393人，代表股

份226,071,2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29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股份136,253,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0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391人，

代表股份89,817,8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9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第一大股东减免公司借款利息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501,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41％；反对1,

242,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8％；弃权304,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94,1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834％；反对

1,242,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44％；弃权304,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已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251,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74％；反对326,7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5％；弃权49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821,3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25％； 反对326,

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05％；弃权493,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3.00�《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402,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1％；反对361,2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弃权30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72,1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58％； 反对361,

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45％；弃权30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4.00�《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优先受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612,5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31％； 反对

742,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9％；弃权692,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205,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18％；反对

742,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6％； 弃权69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56％。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已提请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

过。

议案5.00�《关于以债权转股权的方式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5,178,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0％；反对497,0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8％；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748,0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853％； 反对497,

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6％；弃权396,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9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6.00�《关于为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4,225,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36％；反对1,401,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98％；弃权4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795,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429％；反对1,401,

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3％；弃权44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泰元、张大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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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4年12月26日、12月27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确认：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24年12月26日、12月2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裸导体和电线电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的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和公司高管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

控股股东、高管人员不存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

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或需要澄

清、回应的媒体报道或者市场传闻。公司部分涉及热点概念的业务及对业绩的影响请以公司披露的

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审慎对待，谨防热点概念型炒作，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6日、12月2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剔

除大盘因素后，股价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2024年12月26日、12月27日换手率分别为6.20%和13.86%，

高于公司过去一年换手率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业绩风险

公司2024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44,386.29万元，同比增长5.3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8.72万元，同比下降73.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133.22万元，同比下降86.48%。 公司当前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其他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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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通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586,

229,9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23.7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亨通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323,850,000股，占其持

股数量的比例为55.24%，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13%。

一、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收到亨通集团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4年12月25日，亨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2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该股份质押

登记手续已于2024年12月26日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

押股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亨通集团有

限公司

是 1,200 否 否

2024年

12月25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为止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

行

2.05% 0.49%

银行授

信提供

增信

注：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为2027年12月23日，质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亨通集团与崔根良先生、崔巍先生为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亨通集

团有限

公司

586,229,

925

23.77%

311,850,

000

323,850,

000

55.24% 13.13% 0 0 0 0

崔根良

95,294,

433

3.86%

51,500,

000

51,500,000 54.04% 2.09% 0 0 0 0

崔巍 0 0 0 0 0 0 0 0

合计

681,524,

358

27.63%

363,350,

000

375,350,

000

55.08% 15.22% 0 0 0 0

注：总股本根据最新数据测算，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11,265万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9.22%，

占公司总股本的4.57%，对应融资余额为175,382万元。 亨通集团质押股份中2,060万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

份），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3.51%，占公司总股本的0.84%，对应融资余额为22,500万元。

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2,000万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0.99%，占公司总股本的0.81%，

对应的融资余额为30,000万元。 崔根良先生质押股份中无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亨通集团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投资分

红，崔根良先生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收益、股份红利等。

2.�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及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崔根良先生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